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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公路管理处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被确定为“第

一师十团-十二团大桥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单位，中标价为 535,758,509 元

人民币（其中：勘察设计费 16,904,106 元人民币，工程费 518,854,403 元人民币）。 

一、工程工期：942 日历天（含施工图设计周期和施工工期）。 

二、勘察设计质量标准：合格。 

三、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四、合同签订：该工程合同目前尚未签订，本公司将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

前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公路管理处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五、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公路管理处 

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塔里木大道交通大厦 

本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公路管理处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工程概况： 

“第一师十团-十二团大桥项目” 新建大桥主线总长约 3 千米，其中跨塔里

木河特大桥总长约 1.4 千米，引道长度约 1.6 千米。新建塔里木大道东延约 0.5

千米,设计速度为 80 千米/小时，桥面总宽度 35 米，路基宽 35 米，道路总长约

2.1 千米（含塔里木大道东延）。工程内容包括主体工程及其相关附属设施，桥涵

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Ⅰ级的设计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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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标年均合同金额约占本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4.06%， 

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